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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023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红塔区供销社系统保稳定促发展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严格执行区委、区政府和领导小组各项部署，围绕保稳定、保民生、促发展“1个工作目标”，研究制定近期和长期“2个工作方案”，建立银行贷款调头资金池、企业经营发展资金池、股金兑付资金池“3个资金池”，采取纪检调查、公安侦查、审计清查、税务稽查、尽职调查、经营接管“6项举措”，比对摸排供销系统、百信集团及关联企业家底，全力化解风险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供销系统保稳定促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期会议纪要精神，因供销系统历史遗留问题涉及时间长、工作繁杂，为确保供销系统保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红塔区供销系统保稳定促发展所需工作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给予保障，至供销系统保稳定促发展工作结束为止。在使用经费过程中,红塔区供销社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实施办法以及相关规定，分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杜绝铺张浪费，严格参照各项财务开支制度执行。
项目实施内容

1.组织本单位相关股室及基层社人员对项目政策文件、项目基本情况及项目具体内容进行培训学习；

2.围绕保稳定、保民生、促发展“1个工作目标”，研究制定近期和长期“2个工作方案”，建立银行贷款调头资金池、企业经营发展资金池、股金兑付资金池“3个资金池”，采取纪检调查、公安侦查、审计清查、税务稽查、尽职调查、经营接管“6项举措”，比对摸排供销系统、百信集团及关联企业家底，全力化解风险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3.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区实施办法以及相关规定，在经费管理使用过程中充分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杜绝铺张浪费，严格参照各项财务开支制度执行。

资金安排情况

1.红塔区供销系统保稳定促发展工作经费统筹用于工作开展中所需的设施设备购置、购买服务和工作专班人员公务开支等支出，因开展供销系统相关工作产生的费用按照财务制度规定据实报销。

2.工作专班人员因专班工作所需的公务经费开支，如差旅费、办公费等，由该项工作经费列支。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玉溪市红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严格执行区委、区政府和领导小组各项部署，围绕保稳定、保民生、促发展“1个工作目标”，研究制定近期和长期“2个工作方案”，建立银行贷款调头资金池、企业经营发展资金池、股金兑付资金池“3个资金池”，采取纪检调查、公安侦查、审计清查、税务稽查、尽职调查、经营接管“6项举措”，比对摸排供销系统、百信集团及关联企业家底，全力化解风险隐患，维护社会稳定。

